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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為協助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（以下簡

稱學校）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，定期對教學、輔導、校務行政及學生

參與等事項，進行自我評鑑，並導入相關資源及輔導措施，以促進學校健全發展，特訂

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學校得於受評鑑前，依本要點提出申請補助，每一評鑑週期以補助一次為限，其申請經

費以新臺幣十萬元為原則。 

三、學校申請本補助者，應填具申請表件，於本署公告之期限內，向本署提出。 

四、學校申請本補助者，其經費編列應符合下列規定： 

  （一）依「教育部補（捐）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編列經費；其經費項目，

應符合「教育部補（捐）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」之規定。 

  （二）前款經費項目，以經常門為限。 

  （三）本要點補助經費，其接受核撥之單位為「學校」，並不得轉撥至其他學校、機構、

法人或團體。 

五、本署受理申請後，依申請表件進行審查；經審查通過，並核定補助金額後通知學校。 

六、學校請領補助款，應遵行下列規定： 

  （一） 依本署核定之補助經費及期限，辦理請領事宜。 

  （二） 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。 

  （三）執行內容有變更必要者，應報本署核定後辦理。 

七、學校未能依限辦理經費結報、補助經費執行率未達成本署所定目標（比率）或經費執行

有違反法令或本要點規定者，得取消原補助之全部或部分經費；已撥款者，應繳回補助

經費。 

 


